桂考院〔2011〕29号
关于做好2011年上半年
广西教师资格理论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根据教育部“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和定期注册制度试点工作研讨会”精神，经与自治区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商定，2011年上半年广西教师资格理论考试定于4月9日至10日举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报考对象 

（一）高等学校在职教师(含聘用人员)未获得高校教师资格证的人员。

（二）申请认定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资格的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社会人员及2011年毕业的在校研究生、本科、专科学生。
不接纳上述报考对象以外人员报考。

二、报名时间、办法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
2011年2月21日至3月4日。

（二）报名办法：

1.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资格理论考试报名办法：此次考试采用网上报名方式，凡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在规定的时间内在广西教师网（网址：http://www.gxjs.com.cn/）上报名。报名者在登陆广西教师网后，在教师管理栏内，点击“信息录入——广西教师资格报名考试信息录入”，进入报名页面，填写名称、代码、密码，确认后再填写本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码，进入填写个人信息页面，填写并检查无误后，请即下载打印“广西中小学教师资格人员教育理论考试报名卡”一份，并持该报名卡、一寸免冠照片两张及所需各项费用，于2011年3月5日到广西教育学院（南宁市建政路37号）教育管理系办理现场确认报名手续，领取教材资料。逾期不办理确认手续者，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考试，网上报名作无效处理。

各市、县社会人员网上报名的名称：区教院，代码：0001，密码：广西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联系电话号码。

相关高校非师范教育类专业2011年应届生参加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资格理论考试报名的名称、代码及密码，由广西教育学院电话通知相关学校教务处或学生处，再由各校负责通知本校学生。

2.高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报名办法：

具体报名方法详见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网站通知。请报名者登陆http://gxttc.gxnu.edu.cn/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网站查询。
三、考试科目

根据《关于开展教师资格认定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师范〔2007〕29号）精神，2011年上半年的考试科目为： 
高中教师资格：《高中教育学》、《高中心理学》、《高中学科教学论》。
初中教师资格：《初中教育学》、《初中心理学》、《初中学科教学论》。 
小学教师资格：《小学教育学》、《小学心理学》、《小学学科教学论》。 
幼儿园教师资格：《幼儿教育学基础》、《幼儿心理学》、《学前教育活动设计》。

高校教师资格：《高等教育学》、《高等教育心理学》、《高等教育法规概论》、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》。  

四、领取准考证事宜
所有考生均须于考试前一天（即2011年4月8日）凭身份证、报名卡到考点领取准考证。

五、考试工作安排 

（一）考点安排：

1.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资格理论考试考点安排：所有社会考生全部集中到广西教育学院考试（具体考场另行通知）。

相关高校非师范教育类专业2011年应届生原则上在本学校开设考场。
2.高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：安排在广西师范大学和广西医科大学两个考点。

（二）考试时间和科目安排：

1.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资格理论考试：

	日期
	时间
	考试科目

	4月9日
	上午9：00—11：00
	教育学

	
	下午14：30—16：30
	心理学

	4月10日
	上午9：00—11：00
	学科教学论（学前教育活动设计）


2.高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：

	日期
	时间
	考试科目

	4月9日
	上午9：00—11：00
	高等教育学

	
	下午14：30—16：30
	高等教育心理学

	4月10日
	上午9：00—11：00
	高等教育法规概论

	
	下午14：30—16：30
	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


考试时，考生须持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，如本人身份证丢失，须由当地公安机关出具身份证明。

（三）考试组织工作由我院统一领导与安排，广西教育学院、广西师范大学协助做好相关考务工作。 

六、收费标准
根据自治区物价局、财政厅《关于我区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》（桂价费〔2007〕209号）规定的收费标准，每人每科收取考试费50元。
七、发证办法
考试合格证由自治区教育厅师范教育处审核签发。

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，按照教育部的要求，中小学教师资格理论考试工作执行新的政策。为此，参加此次考试和补考的人员，三科考试成绩合格，方能取得“广西壮族自治区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合格证书”。不能取得上述合格证书的考生，不再发给单科合格证书或双科合格证书，考试成绩也不再保留。此次需补考单科和双科的人员，务必补齐三科合格证，并及时申报教师资格证，原单科和双科成绩也不再保留。请参加考试的人员认真予以考虑做好有关科目的选择。 
八、咨询联系方法 
广西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联系人：阎富常   刘彩霞，
联系电话：0771-5629207，电子邮箱：gxjsxgb@126.com
地址：南宁市建政路37号广西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

邮政编码：530023， 

广西师范大学：
      网络技术咨询：黄老师，0773—5828658；业务咨询：黄老师，0773—5845583，吉老师，0773—582286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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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11年上半年
中小学教师资格理论考试工作的通知
 

各系： 
      根据教育厅《关于做好2011年上半年广西教师资格理论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桂考院〔2011〕29号）精神，现将我院2011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理论考试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      一、报考对象 
      我院自愿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的非师范教育类专业2011年毕业的本专科学生。
      二、报名时间、办法
    （一）网上报名时间：2011年2月21日至3月4日。
    （二）报名办法：
      1.考试采用网上报名方式，凡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在规定的时间内在广西教师网（网址：http://www.gxjs.com.cn/）上报名。报名者在登陆广西教师网后，在教师管理栏内，点击“信息录入——广西教师资格报名考试信息录入”，进入报名页面，填写名称：梧州学院，代码：　，密码：　　，确认后再填写本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码，进入填写个人信息页面（工作单位栏须填写：“梧州学院××系××专业××班”），填写并检查无误后，请即下载打印“广西中小学教师资格人员教育理论考试报名卡”一份。
      2. 报名者请于2011年3月3日至4日到学院　　　交费，持交费收据、报名卡、一寸免冠照片两张，到教务处教务科现场办理确认报名手续。逾期不办理确认手续者，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考试，网上报名作无效处理。
      3.未参加过培训的人员自行借教材（2010年8月份培训教材）。
      三、考试科目
      高中教师资格：《高中教育学》、《高中心理学》、《高中学科教学论》。
      初中教师资格：《初中教育学》、《初中心理学》、《初中学科教学论》。 
      小学教师资格：《小学教育学》、《小学心理学》、《小学学科教学论》。 
      四、领取准考证事宜
      所有考生均须于2011年4月8日凭身份证或学生证到教务处教务科办公室领取准考证。
      五、考试工作安排 
     （一）考点安排：
      我院非师范教育类专业2011年应届毕业生原则上在本校考试。
     （二）考试时间和科目安排：
	日期
	时间
	考试科目

	4月9日
	上午9：00—11：00      
	教育学

	
	下午14：30—16：30
	心理学

	4月10日
	上午9：00—11：00
	学科教学论


       考试时，考生须持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，如本人身份证丢失，须由当地公安机关出具身份证明。
     （三）考试组织工作由广西招生考试院统一领导与安排，我院协助做好相关考务工作。
      六、收费标准
      根据自治区物价局、财政厅《关于我区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》（桂价费〔2007〕209号）规定的收费标准，每人每科收取考试费50元。
      七、发证办法
      考试合格证由自治区教育厅师范教育处审核签发。
     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，按照教育部的要求，中小学教师资格理论考试工作执行新的政策。为此，参加此次考试和补考的人员，三科考试成绩合格，方能取得“广西壮族自治区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合格证书”。不能取得上述合格证书的考生，不再发给单科合格证书或双科合格证书，考试成绩也不再保留。此次需补考单科和双科的人员，务必补齐三科合格证，并及时申报教师资格证，原单科和双科成绩也不再保留。请参加考试的人员认真予以考虑做好有关科目的选择。 
      八、咨询联系方法 
      教务处甘露老师　联系电话:5829121
     地址:西校区行政楼三楼教务处教务科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　　　梧州学院教务处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   二○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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